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发[2003]163 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独

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国家邮政储汇局：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现

将实施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全国统一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启用前《办法》的实施

(一)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各类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和使用，按《办法》的规定执行，

其中新开立需核准的银行结算账户暂核发“开户核准通知书”，待全国统一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系统(以下简称账户管理系统)运行后统一换发“开户登记证”。2003 年 9 月 1 日以

前已开立的各类银行结算账户暂不按《办法》的规定规范，待账户管理系统运行后，再按照

《办法》的规定予以规范。

(二)存款人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注册验资除外)及财政预算单位专用

存款账户，开户银行应按照《办法》的规定对其提交的开户资料进行审查，并在开户申请书

上签署审查意见、加盖业务公章和经办人名章后，连同存款人的开户证明文件复印件一并送

交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办理核准手续。符合开户条件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核

发“开户核准通知书”，并将开户银行报来的存款人开户资料复印件存档。存款人申请开立

一般存款账户、非财政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开户银行应按照《办法》

的规定对其提交的开户资料进行审查，符合开户条件的，办理开户手续，暂不向中国人民银

行当地分支行备案。

(三)存款人申请开立一般存款账户、专用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办法》规定需要

其出具基本存款账户开户登记证的，2003 年 9 月 1 日(含)之后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存款人，

应出具其开户核准通知书；9 月 1 日之前已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存款人，应出具其开户许可

证。

二、关于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确认

对于存款人在《办法》实施前开立并已在银行办理委托收付款业务的储蓄账户(含已申

领的信用卡和借记卡)，2003 年 9 月 1日起，银行可将其自动纳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俟存款人到银行柜台办理第一笔业务时，再办理确认手续。由单位因代发工资为个人统一办

理的账户，视同已办理确认手续。



三、关于无字号个体工商户预留银行的签章

按照《办法》规定，无字号个体工商户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名称，由“个体户”字样和

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者姓名组成。因此，无字号个体工商户预留银行的签章必须与其账户名

称保持一致，其预留银行的签章应是“个体户”字样加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者姓名。

四、关于各类申请书的使用

(一)开户申请书。存款人申请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时，应填写“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

户申请书”(以下简称单位开户申请书，附式 1)，并加盖单位公章和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签章。存款人有关联企业的，必须在单位开户申请书上如实填写关联企业的名称。所谓关

联企业，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是指与企业有以下关系之一的公司、企

业和其他经济组织：1．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

系；2．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3．其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关系。

存款人申请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时，应填写“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附式

2)，并加其个人签章。

(二)变更、撤销账户申请书。存款人申请办理银行结算账户信息变更，应填写“变更银

行结算账户内容申请书”(附式 3)，并加盖单位公章和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

其个人签章。对于变更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注册验资除外)、财政预算单位专用存

款账户存款人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账号的，应将一份变更银行结算账户内容申请书

报送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换发开户核准通知书。

存款人申请撤销银行结算账户，应填写“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附式 4)，并加盖

单位公章和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其个人签章。

(三)补发开户核准通知书申请书。存款人遗失开户核准通知书的，应填写“补发开户核

准通知书申请书”(附式 5)，并加其单位预留银行签章。

各类申请书可由各银行参照所附的申请书式样，并结合本银行的需要自行印制，但印制

的申请书必须包含附式列明的记载事项。

五、关于开户核准通知书的管理

(一)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按照所附的开户核准

通知书式样(附式 6)负责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开户核准通知书的印制，并视同开户登记

证实施管理。核发开户核准通知书不向存款人收费。

(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在核发开户核准通知书时，应在开户核准通知书上填写开户核

准号，并加盖“账户管理专用章”(附式 7)。开户核准号按照以下规则予以手工编制：



1．开户核准号由十二位定长字符构成，具体结构为：×(账户种类)××××(地区代码)

×××××××(存款人编号)。

2．账户种类为 1 位定长字符；J 代表基本存款账户；L 代表临时存款账户；Z 代表财政

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3．地区代码为 4 位定长数字，采用电子联行全国清算中心代码。

4．存款人编号为 7 位定长数字，由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按照当地银行行别分配赋码区

间，并按顺序手工编列。

六、关于账户管理协议的签订

银行与存款人签订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可参照《办法》对银行和存款人的有关规定，

订明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协议的内容可以在开户申请书中列明，也可由银行另

行单独制作。

七、关于组织机构代码的运用

凡是持有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的开户申请人，应在开户申请书中填写组织机构代码，开户

银行在办理开户手续时应审验其代码证书。但组织机构代码不作为开户的必备条件。

八、关于证券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的取现

考虑到目前投资者普遍存在通过证券公司分支机构取现的习惯做法以及证券行业的特

性，在《办法》实施时，对证券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支取现金采取逐步过渡的方式。

证券公司分支机构为投资者办理现金支取业务时，必须遵守国家现金管理的规定，并建立大

额提取现金提前预约制度，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

知》(银发[2001]第 2 号)、《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 1 号)、《人民

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 2 号)的规定，向中国人民

银行当地分支行报告。

九、关于军队、武警开立和使用银行结算账户的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根据《办法》的规

定，另行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的银行结算账户管理规定。

请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将本通知转发至所在省

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

附件：各类申请书及开户核准通知书、账户管理专用章附式

中国人民银行

二 00 三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 各类申请书及开户核准通知书、

账户管理专用章附式

附式 1 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存款人名称 电 话

地址 邮 编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

姓 名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上级法人或

主管单位名称

上级法人或

主管单位组织

机构代码

上级法人或主管

单位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

姓 名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账户性质 基本存款账户( ) 一般存款账户( ) 专用存款账户( )

临时存款账户( )

证明文件种类 证明文件编号

地税登记证号 国税登记证号

经营范围

关联企业名称

以下栏目由开户银行审核后填写：



开户银行名称

存款人账号 有效日期 至 年 月 日

开户核准号

本存款人申请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承诺所提

供的开户资料真实、有效，如有伪造、欺诈，承

担法律责任。法定代表人

单位(公章)或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审核意见：

同意存款人开立存款账户。 经办人(签

章) 开户银行(业务公章)

年 月 日

中国人民银行 核

准意见

(中国人民银

行账户 管理

专用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开立临时存款账户，有效日期必须填列。

2．本申请书一式三份，其中：一份存款人留存，一份开户银行留存，一份由开户银行

报送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不需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账户除外)。

附式 2 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存款人名称

账 号

住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填写说明：

1．存款人需要使用支票的应在备注栏注明。

2．本申请书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存款人留存，一份开户银行留存。

附式 3 变更银行结算账户内容申请书

账户名称

账 号

开户银行名

称

账户性质

基本存款账户( )专用存款账户( ) 一般存款账户( )临时存款

账户( )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

开户核准号

变更后的内容：

账户名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证件种类 证件编号

备 注

本人申请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并承诺所提供的开户资

料真实、有效，如有伪造、欺诈，承担法律责任。

存款人(签章)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审核意见： 同意存

款人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经办人(签章)开户银行(业

务公章)

年 月 日



电 话

证明文件种类

证明文件编号

经营范围

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

姓 名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上级法人或主管单位名称

上级法人或 主管单位法 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

姓 名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本存款人申请变更上述银行

账户内容，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

实、有效，如有伪造、欺诈，承担

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单位(公章) 或负责人(签章)

或个人(签章)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审核意见：同意存款人变更上述银行账户内

容。

经办人(签章) 开户银行(业务公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本申请书一式三份，其中：一份存款人留存，一份开户银行留存，一份由开户银行报送中国

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不需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账户除外)。

附式 4 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账户名称

账 号

开户银行名称

账户性质

基本存款账户( )专用存款账户( ) 一般存款账

户( )临时存款账户( )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 )

开户核准号

销户原因

本存款人申请撤销上述银行结

算账户。法定代表人单位(公章) 或

负责人(签章)或个人(签章)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章)

开户银行(业务公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本申请书一式三份，其中：一份存款人留存，一份开户银行留存，一份由开户银行报送

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不需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账户除外)。

附式 5 补发开户核准通知书申请书

账户名称

账 号

开户银行名称



账户性质

基本存款账户( )专用存款

账户( )临时存款账户

( )

开户核准号

申请补发原因

本存款人申请补发开户核准通知书，并对上述填写 内

容负责，如有隐瞒、伪报，承担法律责任。法定代表人

单位(公章) 或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审核意见： 经办人

(签章)开户银行(业务公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本申请书一式三份，其中：一份存款人留存，一份开户银行留存，一份由开户银行报送

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

附式 6 开户核准通知书

经审核，同意存款人开立下列银行结算账户。

存款人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名称 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姓名

开户核准号 账户性质

中国人民银行××行

(账户管理专用章)

核准时间：××××年××月××日

开户时间：××××年××月××日

开户银行(业务公章)

填写说明：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存款人留存，一份开户银行留存。

规格：A4 纸(白纸黑油墨)

附式 7：



1.外径尺寸为 35mm，边框为 1mm.

2.“中国人民银行 XX 分支行”字体为宋体。

3.“账户管理专用章”字体为宋体。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发[2003]163号）

